

院會紀錄

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03年4月11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

地　　點　本院議場

主　　席　王院長金平

秘書長　林錫山

林秘書長錫山：報告院會，出席委員83人，已足法定人數。
主席：現在開會。因程序委員會未開會審定，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爰由議事處編製草案提報院會，請問院會，對議程編列順序有無異議？（無異議），通過，議程確定。本次會議即照該議程排列順序處理。

現在進行報告事項。

報　告　事　項

一、宣讀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錄。（全文見本期議事錄）

主席：報告院會，針對第8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錄，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，第8屆第5會期第4次會議議事錄確定。

繼續報告第二案及第三案。

二、總統咨，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任期於本（103）年4月18日屆滿，茲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6條第8項之規定，提名顏大和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，咨請同意案。

三、總統咨，為本（103）年3月13日華總一禮字第10310002504號咨諒達。茲因原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請辭獲准，並於4月3日令免，請依前咨儘速行使同意權後見復。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以上二案均交司法及法制、內政兩委員會審查。

主席：報告院會，以上二案照議事處意見通過。

繼續報告第四案至第十案。

四、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5人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簽署條約及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7、8、9、10、12、14、15、16、18次會議、第5會期第2、3、4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

五、本院委員姚文智等21人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7、8、9、10、12、14、15、16、18次會議、第5會期第2、3、4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

六、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18次會議、第5會期第2、3、4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

七、本院委員尤美女等42人擬具「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八、本院委員李應元等16人擬具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九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

十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」案。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以上七案均交內政委員會併案審查。

主席：報告院會，以上七案照議事處意見通過。

現在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。

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：

時　　間：中華民國103年4月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1時

地　　點：本院重慶南路辦公室

決定事項：

一、本（第5）會期第5次會議定於103年4月11日（星期五）及4月15日（星期二）舉行。

二、各黨團同意將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相關草案，均提報院會立即交付內政委員會併案審查；檢察總長人事同意權案即交司法及法制、內政兩委員會審查。

三、4月11日上午10時進行報告事項（本次會議不進行國是論壇），處理完畢後即行散會。

主 持 人：王金平　　洪秀柱

協商代表：林鴻池　　費鴻泰　　王廷升（林代）

柯建銘（因學生已退場，有感於院長及所有黨團不開會之壓力，只要院長認為主持週五院會無法律問題，本黨團予以尊重）

高志鵬　　吳秉叡　　段宜康

賴振昌（本黨周倪安委員於3/24被施暴受傷案，請各黨團同意予以譴責暴力）

葉津鈴　　周倪安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

作如下宣告：

「一、本（第5）會期第5次會議定於103年4月11日（星期五）及4月15日（星期二）舉行。

二、各黨團同意將兩岸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相關草案，均提報院會立即交付內政委員會併案審查；檢察總長人事同意權案即交司法及法制、內政兩委員會審查。

三、4月11日上午10時進行報告事項（本次會議不進行國是論壇），處理完畢後即行散會。」

報告院會，本次會議議程處理完畢。現在散會。

散會（10時7分）



